
宜蘭縣政府第726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 1月 2日(星期二)上午8時30分

地點：本府第三會議室

主席：陳代理縣長金德                  記錄：葉秀敏、彭騰進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工商旅遊處陳處長長偉

壹、會議開始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725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紀錄確定備查。
二、確認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各局、處辦理情形：已辦理完成

者，同意結案；未辦理完成者，請積極辦理。
三、各局、處重要事項報告：
(一)財政處林處長嘉洋報告：

1、以下 2件墊付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請提案單位函
送縣議會審議：

本府暨所屬機關所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計畫處
辦理107年度前瞻計畫－數位建設－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
聯防計畫經費

衛生局 辦理107年「菸酒檳榔防制整合計畫」經費

2件

2、另目前議會尚未先行同意案件為 2件，請消防局及工商
旅遊處衡酌實際執行期程，倘案件有急迫性，務必請託
議長協助先行同意。

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
本案通過，請提案單位速送縣議會審議。

(二)建設處林處長國民及警察局吳局長坤旭報告：
107 年元旦連續假期交通疏運執行及工作報告。(詳簡報資

料)

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
1、本次元旦連假期間感謝警察局投入心力及人力，協助交

通疏運作業，爾後凡遇連續假期，亦請持續精進相關疏
導管制措施。

2、台九線北宜公路坪林至宜蘭路段，具有優良的環境條

1



件，倘能加強路況維護及景觀綠化程度，將改變民眾觀
念提升通行意願，間接可紓緩雪隧交通壅塞情形，請工
務處協調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至於蘇花公路改善工
程蘇澳至東澳段可望於農曆年後完工通車，現有蘇花公
路路段，亦應預為規劃為一安全的、景觀的道路，吸引
民眾通行，避免逢假時期就塞車，前開兩案請工務處擬
訂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納入預算執行。

3、原建設處規劃之電動機車或電動腳踏車共乘系統，因本
縣氣候多雨，請將共乘電動汽車納入營運模式，積極建
立營運點並利用適當時機宣導推動。

(三)工商旅遊處池副處長騰聯報告：
107年元旦連續假期縣內風景區人次統計表。(詳簡報資料)

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
1、每年溫泉季舉辦期間，尚有聖誕節、元旦迎曙光等年節
活動，工旅處應綜合考量連結在地特色、飯店、教會等
可能性，再多思考迎曙光活動辦理方式，避免倍多力散
效益不易彰顯。

2、爾後本府重大活動之舉辦，請人事處通知各局處首長，
除有重要公務或其他重大事由外，應一律出席與會，以
顯現本府團隊精神。

參、討論事項：
修正「宜蘭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專任主任任期辦法」一案。(教育處提)
決議：
一、第八條第三項「故意隱匿前項事由，...。」刪除「故

意」2字。
二、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裁示

陳代理縣長金德裁示：
一、本府 107 年度預算順利通過，除感謝議會支持外，各局處務

必積極推動按進度執行預算，彰顯本府施政績效；計畫處應
就預算執行進度，定期提出檢討管制。

二、元旦連續假日期間，警、消等諸多同仁加班紓解交通、辦理
相關活動，本人深表謝意，感謝各位同仁辛勞付出。

三、本人宣布以下人事調整，並自即日生效，請人事處辦理後續
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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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書游憲廷任農業處處長。
(二)秘書李岳儒任工商旅遊處處長。
(三)工商旅遊處處長陳長偉任工商策進會總幹事。
(四)工商策進會總幹事李守正任府本部秘書。
四、新年度開始本府需重新調整步調，本人施政目標首要為讓縣

民能夠「安居樂業」，為達成目標並期許尋回民眾對本府的
信賴，必須謹慎注意以下事項：

(一)民眾依法受保障的權益或權利，必須擺在第一優先，有關
本府訂定相關規定，請各單位主管、同仁經常性檢討、修
正。

(二)積極提升行政效率，如何避免證照核發過程延宕或退件次
數頻繁等，請各局處主管深入檢視如何縮短辦理時間，以
減少民怨。

(三)本府政策一旦擬定，事前尤須妥予說明，執行階段則應堅
定持續，不容有模糊空間；有關都市計畫容積的調整，應
以通案為原則，避免個案考量凌駕通案需求。

透過相關措施的調整，期能逐步贏得民眾的信賴，並提昇政府
施政效能。

陸、散會：上午 9時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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